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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发〔2016〕5号 

★ 

各党支部：  

《动物医学院关于 2016-2017学年第一学期开展思想政

治学习的通知》已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附件：动物医学院 2016-2017学年第一学期思想政治学

习计划 

 

 

 

 

 

中共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党委 

2016年 9月 21日 

 

 



附件 

动物医学院 2016-2017学年第一学期 

思想政治学习计划 
为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学风，提高学院广大党员干部理论

水平和政治素养。根据上级党组织要求，结合学院实际，经

研究讨论，制定本学期思想政治学习计划。 

一、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的思想建设工作精神的总体要求，紧

紧围绕学院中心工作，服务大局，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的理论

素养、学习能力和工作本领，为实现学院各项工作目标提供

思想政治保证。 

二、学习内容 

学院将在总体上布局，举行“两学一做”专题培训班，

期间会安排专家报告、集中讨论和外出参观考察等活动。此

外，还将根据学校总体学习内容要求和学院实际，按照学院

党委中心组、教职工党支部、学生党支部三个层面进行如下

学习要求： 

1.学院党委中心组要重点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党章党规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意识形态

领域思想理论、新学期学校工作会议精神等四个方面开展学

习活动。学习参考资料如下： 

 



（1）《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 

（2）《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习近平同北京师范

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2014年 9月 9日）》 

（3）《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

社（2016） 

（4）《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2015 年 10 月颁发）

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5 年 10 月颁发） 

（5）《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教社科

[2014] 号 

（6）《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工作指南》，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 

（7）《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

案》，国发 2015“64”号 

2.教职工党支部要重点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党章党规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新学期学校

工作会议精神、院史院情等方面开展学习活动。学习参考资

料如下： 

（1）《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 

（2）《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习近平同北京师范

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2014年 9月 9日）》 

（3）《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

社（2016） 

 



（4）《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2015 年 10 月颁发）

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5 年 10 月颁发） 

（5）《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

案》，国发 2015“64”号 

（6）《动物医学院发展简史》 

3.学生党支部书记重点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关于

学生和青年部分、党章党规、院史院情等方面开展学习活动。

主要参考资料如下： 

（1）《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 

（2）习近平总书记对共青团和青少年工作重要讲话和

指示精神 

A.《习近平致全国青联十二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二十六

大的贺信》 

B.《给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的回信》 

C. 《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

同学回信》 

D. 《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回信》 

（3）《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4）《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2015 年 10 月颁发）

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5 年 10 月颁发） 

（5）《核心价值观概论》，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 

（6）《动物医学院发展简史》 

 



三、学习要求 

1.各党支部要高度重视本支部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的组

织工作，将思想政治学习与“两学一做”及支部正常活动相

结合，认真组织支部成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以学习的

实际成效推动所在支部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不断提升全体

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 

2.每个支部本学期的集体学习活动不少于四次，每位党

员的自学时间不低于 24学时。 

3.做好支部活动宣传报导工作，建立完善学习档案，完

整记录学习计划、考勤记录、学习记录、学习总结、学习成

果等。活动报导及学习档案将作为支部工作检查考核的重要

依据。 

4.各支部于 12 月 10 日前，将学习活动情况总结材料

交至学院辅导员办公室逸夫楼 3039，电子稿同时发送至邮

箱。 

联系人：金洁南 

联系方式：84395179 

电子邮件：jinjienan@nj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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